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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泰通科技定向增发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科技”） 

 投资金额：公司拟以 13 元/股的价格认购泰通科技定向增发股份 1,540,000

股，认购金额共计人民币 2002 万元，约占泰通科技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注

册资本的 1.68%。 

 公司能否成为认购对象及最终认购数量按照泰通科技实际认购情况而定。 

 如果泰通科技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公司本次认购

价格和认购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如果泰通科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对发行方案、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等作出调整的，上述认购数量、认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年 4月 11 日，公司与泰通科技签署了《定向增发股份认购合同》，拟以

13 元/股的价格认购泰通科技定向增发股份 1,540,000 股，认购金额共计人民币

2002万元，约占泰通科技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1.68%。 

泰通科技股票发行方案详见 2016年 3月 1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南京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10月 28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8,380 万元，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汇大道

35号，法定代表人：吉荣新，泰通科技主要业务为从事铁路通信专网 GSM-R系统

产品的研发、生产、集成及销售，并为铁路及轨道交通通信和信号领域提供一体

化服务等整体解决方案，是国内通过 CRCC认证的铁路通信设备供应商。 

泰通科技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票简称：泰通科技，股票代码：832602。

截至目前，泰通科技总股本 8,38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本次拟发行股票

数量不超过 800万股，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总股本不超过 9,180万股。截止到 2016

年 4 月 7 日，泰通科技股东总户数 51，持股合计为 83,800,000 股；其中个人户

数为 43，个人持股合计为 78,427,000 股。泰通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吉

荣新，吉荣新直接持有公司 45.46%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1.78%的股份。 

截止到 2016年 4月 7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吉荣新 境内自然人 38,092,000 45.46% 

袁琦 境内自然人 17,500,000 20.88% 

吉鹏程 境内自然人 9,768,000 11.66% 

南京泰通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98,000 5.01% 

杨秋明 境内自然人 1,970,000 2.35% 

景昇 境内自然人 1,645,000 1.96% 

曹玉凤 境内自然人 1,602,000 1.91%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1,600,000 1.91% 

吴君山 境内自然人 1,280,000 1.53% 

吴艳芳 境内自然人 1,150,000 1.37% 

合计 / 78,805,000 94.04% 

前十大股东间互相关系说明：股东吉荣新与吉鹏程系父子关系，吉荣新与曹

玉凤系夫妻关系，曹玉凤与吉鹏程系母子关系，吉荣新、袁琦为南京泰通企业管

理中心（普通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泰通科技 201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元）  280,301,005.61 209,817,505.89 33.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607,211.78 102,256,092.19 78.58% 

营业收入(元)  175,748,581.70 115,623,633.70 52.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351,119.59 23,070,850.20 74.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37,481,938.66 16,043,490.83 133.63% 

泰通科技 2014年度和 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均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三、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南京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认购股份数量 

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股份 154

万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2万元。 

乙方能否成为认购对象及最终认购数量按照甲方实际认购情况而定。 

2、认购方式、认购价格、限售期及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2）认购价格：乙方的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

合考虑了甲方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以及泰通科技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后确定。 

如果甲方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乙方本次认购价格和认购

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如果甲方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对发行方案、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等作出调整的，上述认购数量、认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3）限售期：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

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4）支付方式：乙方按照甲方与主办券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甲方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募集资金账户。 

（5）其他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及其他投资者缴纳的本次发行的认股款后，



应当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及时办理相应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3、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署，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股份

认购合同号，为合同生效日。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承诺或保

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本

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者

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

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5、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且投资金额较小，短期内

不会对公司经营和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投资项目收益不确定性风险。若投资标的利润下滑，公司投资收益会受到

一定影响。 

2、公司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南京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份认购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2日 


